
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律师会见

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

宁律秘通【2020】63号

市律协各区工作机构，各律师事务所：

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律师会见服务保障工

作，依据省律协秘书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期

间保障律师会见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经市律协与市监管支队

共同研究，决定对下一步律师会见服务和保障工作进行适当

调整，最大限度做到防疫与工作“两不误”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根据省监管总队要求，南京市监管支队所属各看

守所律师会见，原则上以视频会见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律师省内异地会见附条件放开。

（三）南京律师远程会见中心对外地律师开放。

二、办理方法

（一）南京律师到南京市域内各看守所的会见办理

1.会见羁押在市看、二看、三看和六合区看守所犯罪嫌

疑人的律师，可到南京律师远程会见中心（鼓楼区清江南路

19 号二号楼一楼）进行远程会见。

（1）如属非首次会见。自 4 月 28 日零时起，会见律师

可自行通过“南京公安监管支队微信公众号”提前三天进行



网上预约。

会见安排由预约系统以自动提示方式通知会见律师。

（2）如系首次会见。会见律师须提前三天通过电子邮

件方式向远程会见中心提交会见申请，申请时须以 PDF 格式

上传律师执业证、委托书（法援指派函）和律所（或法援机

构）介绍信等复印件。邮件文件名格式为：“律师姓名+首

次会见”

会见安排由远程会见中心工作人员以电话方式通知到

会见律师。

2.会见羁押在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所属其他看守所犯罪

嫌疑人的律师，可将附件 1 和附件 2 及其他会见文书通过电

子邮件方式发送到指定邮箱，由远程会见中心代为转送市公

安局监管支队审核。邮件文件名格式为：“律师姓名+本市

其他看守所会见”。

会见安排由相应的看守所通知会见律师，并通过所在分

局办案中心远程提讯系统进行会见。

3.会见羁押在江苏省看守所犯罪嫌疑人的律师，可向远

程会见中心以电子邮件方式提出申请，申请时应提交附件 1

和附件 2。市律协审核备案后，由会见律师本人持市律协回

复盖章的附件 1 和附件 2 以及其他会见文书，向江苏省看守

所提出会见申请。邮件文件名格式为：“律师姓名+省看会

见”。

会见安排由江苏省看守所直接通知会见律师。

（二）南京律师到省内异地看守所的会见办理

会见羁押在省内异地看守所犯罪嫌疑人的律师，可向市

律协以电子邮件方式提出申请，申请时应提交附件 1 和附件



2。市律协审核备案后，由会见律师本人持市律协回复盖章

的附件 1 和附件 2 以及其他会见文书，向异地相应的看守所

提出会见申请。邮件文件名格式为：“律师姓名+XXX 市会见”。

会见安排由异地相应的看守所直接通知会见律师。

（三）外地律师到南京律师远程会见中心的会见办理

外地律师会见羁押在本市市看、二看、三看和六合区看

守所犯罪嫌疑人的，应当向当地律师协会进行申请，并将当

地律师协会审核盖章的附件 1和附件 2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

到指定邮箱。邮件文件名格式为：“城市名+律师姓名+远程

会见”。

会见安排由远程会见中心工作人员以电话方式通知会

见律师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诚信为本。疫情防控期间，警力紧张、会见资源

紧缺，请会见律师给予理解、支持和珍惜。非因极特殊原因，

会见律师应当“有约必践”，并提前 30 分钟到达远程会见

中心。如确因特殊原因不能会见的，应当提前告知相关看守

所或南京律师远程会见中心。为了您和其他律师的身体健

康，请有赴当前防疫重点地区经历等不安全情形的律师暂勿

申请会见。

（二）规矩在心。前往会见时，应带齐全套证明文件；

不得携领犯罪嫌弃人亲属或其他人员进入南京律师远程会

见中心；进入会见场所时，应当全程佩戴口罩和手套，并接

受体温测试。建议着正装与当事人进行会见。律师在远程会

见中心会见不得将手机带入会见室。请需要提交申请的会见

律师请规范命名电子邮件文件名。



（三）相互尊重。办理会见申请时，应当审慎填写和上

传相关申请资料，避免工作人员重复劳动。会见时，应当听

从执法警官和协会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指引。如有问题，可向

协会秘书处负责同志进行反映。会见律师不得与警官或工作

人员发生争执。

申请会见联系人：毛钰如，联系电话：025-69851875。

申请会见联系邮箱：njlx69851875@163.com。

远程会见中心联系人：赵莉，联系电话：025-69851869。

附：1.《防疫期间律师会见申请及健康申报承诺书》

2.《防疫期间律师会见律师事务所审查意见书》

南京市律师协会秘书处

2020 年 4 月 23 日



附件 1：

防疫期间律师会见申请及健康申报承诺书

律师事务所 律师，执业证号：

因 一案（□六种必要会见情形□法律援助□其他情形）

申请于 2020 年 月 日，会见现羁押于 看守所的在押人

员 ，身份证号 。

为配合公安监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
1.遵守监所防疫工作相关规定，配合监所各项防疫措施；2.如实

回答有关个人健康、出行轨迹、来往地区等情况的询问， 如实登记

个人信息，不瞒报、谎报；3.自今日起 30 天内没有外省市疫情严重

地区和境外旅行史、居住史或疫情重点地区、国家人员接触史；4.承

担因违反监所防疫措施或瞒报、谎报相关情况的相关责任。

以下内容请如实勾选（有 2、3、4 项所述情况的，须在承诺书

背 面写明旅行居住地区、往返日期、接触人员所属地区、接触时间）：

1.是否有发热、头痛、肌肉乏力、呼吸道感染等症状：否□；是

□。2.是否有自今日起 30 天内外省市疫情严重地区及境外旅行史：

否□；是□。3.是否有自今日起 30 天内外省市疫情严重地区及境外

居住史：否□；是□。4.是否有自今日起 30 天内疫情重点地区、国

家相关人员接触史：否□；是□。

律师签名： 手机号码：

日期：2020 年 月 日

备注：1.疫情重点地区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整理并张贴于律师会见区域，及时更新

2.《承诺书》请各单位与律师介绍信一并归档。



附件 2

防疫期间律师会见律师事务所审查意见书

看守所：

经审查，本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提出会见申请，符合《关于进

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律师会见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该律

师承诺 30 天内无外省市疫情严重地区及境外旅行、居住以及与疫情

重点地区、国家人员接触史。目前，该律师身体健康，无发热、咳嗽、

咽痛、胸闷、呼吸困难、乏力、恶心呕吐、腹泻、结膜炎、肌肉酸痛

等可疑症状。结合律师事务所掌握的情况，本律师事务所认为该律师

赴看守所会见无健康风险隐患。请贵单位予以审核并给予安排（律师

会见申请材料附后）。

感谢贵单位的支持和帮助！

律师事务所（公章）:

律师事务所主任（签名）：

2020 年 月 日

该《意见书》已报市律协备案审核。 设区市律协（盖章）：

2020 年 月 日

备注：原则上律师在会见前至少提前 3 个工作日将附件 1、附件 2 扫描成电子版发送

至所属设区市律协指定邮箱，市律协将在 1 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审核，并将附件 2 扫描成

电 子版回复至律师发送的邮箱。律师收到后需将附件 1、附件 2 彩色打印后交看守所核验。


